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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物价局 
 

 
 

 

贵港市国土资源局： 

你局《关于请予明确地籍档案资料信息咨询服务收费标准问

题的函》悉。经咨询自治区物价局，现函复如下： 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你局下属机构在办理相关业务时，不能再收取“土地档案的查询

费、咨询费、证明费”。 

特此复函 

 

 

 

贵港市物价局 

2017 年 3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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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财以即

发改价格规 (2016)2559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

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

~7068 P 001/007

国土资源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

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财务局:

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，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 i现

就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。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

理不动产权利赞记时，根据不同情形，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日

(一)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。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

度实行房屋阳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J 体肌原 ?ff
V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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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，统卢整合调整为

不动产登记收费，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J 并登记，收

取一次登记费 D 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(以下简称住宅)及其建

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，提供具体服务内容，

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，收费标准为每件 80 元。

1、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、其他组织、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

宅，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:

2、居民等自然人飞法人、其他组织购买住宅，以及互换、赠与 v

继承、受遗赂等情形，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，

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;

3、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、面积、权利期限气来源等状况发生

变化，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，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;

4、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，办理抵押权登记

(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、变更登记、转移登记) ;

5、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，申请

办理地役权登记(包括地役权营次登记、交吏登记、转移登记)。

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，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，廉租住

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和报户区改造安罩住房所有权及

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，登记收费标准为零。

(二)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。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

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、转移登记、变更登记，收取不动产登记费，收

费标准为每件 550 元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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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、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

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;

2、无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;

3、森林、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;

4、耕地、莘地、水域、珠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;

5、地役权;

.:'7088 P 003/007

6、抵押权。
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、注销登记、预告登�

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吏正登记，不得收取不动产登

记费 o

二、证书工本费标准。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-条规定

吹取不动产登记费，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

费。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，每增加一本证书

如收证书工本费 10 元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，不得收取登记证

明工本费。

三、收费优惠减兔。对下列情形，执行优惠收费标准。

(一)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，同

时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:

1、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、异议登记的;

2、不动产权利人姓名、名称、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

发生变更申请交史登记的;
~3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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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飞向一权利人因分割、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记的;

4、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。

(二)免收不动产登记费(含第「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

费):

1、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、车位、储藏室等登记 p不单独核发

不动产权属证书的(申请单独发放权属证书的，按本通知第一条

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登记费) ;

2、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道、门牌号或房屋名

称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:

3、小微企业(含个体工商户)申请不动产登记的;

4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

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;

5、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

林、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气

6、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固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

业、渔业等农业生产，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固有农用地使用

权登记的;
7、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、房屋等确权变史而申

请变更登记的:

8、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 o

(三)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，每本证书 10元:

1、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;

-4 一



08/12 2016 17 05
3/12 2018 15:48

+17068 P 005/007

2、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;

3、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，申请登记的;

4、国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、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、换发证书

的 D

四、不动产登记计费单位。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，不得按照

不动产的面积、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。申请人以二个不动产

单元提出一项不动产权利的登记申请，并完成「个登记类型登记

的为一件。申请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 r 笔贷款，申�

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，按卢件收费:非同宗土地土多个抵押物办理

一笔贷款，申请办理抵押权登记的，按多件收费 o

不动产单元，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。

有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以及森林、林木定着物的，以该房屋等建

筑物、构筑物以及森林、林木定着物与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

不动产单元。房屋包括独立成幢、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，以及区分

套、层、问等可以独立使用、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。没有房屋等建

筑物、构筑物以及森林、林木定着物的，以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空

间为不动产单元。

豆、受记费缴纳。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申请人缴纳。按规定需

由当事各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，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

权利 λ的卢方缴纳;不动产抵押权登记，登记费由登记为抵押权人
的一方缴纳:不动产为多个权利人共有(用)的，不动产登记费由共

有(用)人共同缴纳，具体分摊份额由共有(用)人自行协商。



08/12 2016 17:08
an2 2016 15:48

':'7088P 008/007

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，

以及因提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

担;向购房人提供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，不得把办理抵押权登记的

费用转嫁给炖房人承担。

六、做好政策衔接。已实行不动产统户登记制度的地方，不动

产登记机构按丰述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不动产登记费，原分部门制

定的有关土地登记、房屋登记收费标准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 M
证工本费标准，以及各地制定的其他有关土地、房屋登记资料查

询、复制、证明的收费标准一律庭止。

尚未实行不动产统♂登记制度的地区，土地登记费、房屋登记

费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本费、林权证工本费收费标准仍按原有相

关规定执行，实行不动产统产登记制度后，即按本通知规定的收费

标准执行 o

，七、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。除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，不动

产界址、空间界限、面积等自然状况发生变化，以及不动产登记申

请人要求重新测量外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已有不动产测绘成呆资料

的，不得要求不动产登记申请人重复提供并收费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应认真执行收费公示制度，严格按本通知规

定收费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或

加收其他任何费用，并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其他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同时废

止 o

~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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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农业部、林业局、海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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